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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。(1070010219_Attach000.pdf)

主旨：貴校運用社會回饋資源，請確實依據「花蓮縣所屬各級學

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」辦理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」辦理

。

二、依上開要點第3點規定：「各校運用社會回饋資源時，應

成立『捐資興學管理小組』並訂定管理辦法，配合校務發

展計畫並經學校管理小組審慎規劃運用受贈資源並監督受

贈資源之運用，以符公開化、透明化、合法化之原則。」

及第4點第5款規定：「定期辦理公開徵信，各校應至少每

六個月刊登捐贈明細及用途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刊登

；無網站及刊物者，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。」

三、貴校辦理旨揭業務，請依據上開說明規定，確實成立「捐

資興學管理小組」及訂定管理辦法以規劃、監督資源運用

，並應定期辦理公開徵信，以符公開化、透明化及合法化

之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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